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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状态监测与评价实施办法 

为有效地调动教师从事本科教学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原则 

对教师教学状态的监控与评价，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结合学

校和学院实际情况，坚持以下原则：  

1.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 坚持“定量与定性结合”的原则。 

3. 坚持学生、督导组、系室主任综合评价的原则。 

二、评价内容  

教学状态监控与评价主要通过对教师的教学规范、教学活动、

教学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间接实现对本科教学质量的监控。 

三、评价对象 

以学期为单位，对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全体任课教师进行评

价。 

三、组织实施 

（一）评价方式 



教学状态监测与评价由学院教科办负责具体实施，每学期评

价一次。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主要通过网上教学效果评价、听课、

座谈会等方式进行，分为学生评价、教学督导评价、系室主任评

价三个方面。 

（二）评价程序 

学生评价作为基础性评价，教学督导和系室主任评价作为认

定性评价。 

1．基础性评价：通过网上评教方式进行。由学生通过教务处

教学管理综合信息系统进行网上全员评价，在课程考核前完成。

无法通过网上评教的课程和实践环节，可以通过发放学生问卷方

式进行。 

2．认定性评价：通过现场听课、学生座谈会、集中评议或问

卷方式进行。学院教学督导组对从事教学不满三年的新教师、担

任新开设课程的教师、学生网络评价为全院后 10%的教师、学生

意见较大的教师进行认定性评价。系室主任的认定性评价对象为

本系室所有教师。 

四、评价计算 

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包括学生评价 M1，学院教学督导组评价

M2、系室主任评价 M3 三个部分，各部分评价分值满分为 100

分。 

教师教学综合评价：Y=M1×60%＋M2×20%＋M3×20% 

1. 学生评价（M1） 



学生评价成绩（M1）由教务处提供。每学期第 17 周左右由教

务处组织学生进行网上评教，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归纳整理学生

评语并计算学生评价成绩。 

2. 学院教学督导评价（M2） 

学院教学督导评价（M2）由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进行。学院

督导组负责全院教师的督导考核，学院教学督导评价采用“盲评”

方式，评价标准见附件 1 和附件 2。 

3. 系室主任评价（M3） 

    系室主任根据教师在试卷、作业，指导实验、实习、课程设

计、毕业设计（论文）、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社会

实践，系室工作等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定量评价。评价标准见附

件 3。 

五、评价结果认定 

1. 学院根据教师综合评价结果确定教师评价等级，评价等级

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四个等级，比例分别为 20%、30%、

40%、10%。 

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当学期教学质量考核不能评为良好

及以上。 

（1）出现教学事故的教师； 

（2）学生网络评价排名在本学院排名后 10%的教师； 

（3）任课班级中有 1/3 及以上学生要求更换授课教师，并经

学院本科教学督导组调查认定确属教师责任的。 



3. 教学评价结果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后在一周内通知到

教师本人。教师对评价结果如有异议，可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2 日

内向学院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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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理论课程评教标准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附表 2 实验课程评教标准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主讲教师  课程章节  

时   间 月  日 第   大节 教室  专业班级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和标准 分值 记分 

教学规范 

（30） 
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教案规范，教学进度合理。 30  

教学资源

（20） 
教学素材准备充分，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有效。 20  

教学活动

（30） 

课堂师生沟通交流活跃。 15 
 

关注学生差异，教学活动与学生认知水平匹配。 15 

教师素养

（20） 

课堂教学状态热情饱满。 5 

 
表达准确，板书工整，重点突出。 5 

教学内容熟练无误。 5 

尊重学生的人格。 5 

总  评 

 

 

 

 

 

 

合计  

实验教师  实验题目  

时   间 月  日 第   大节 实验室  专业班级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和标准 分值 记分 

实验准备 

（40 分） 

实验室安全设备及规章完善。 20  

实验准备充分，实验设备完好，能保障实验顺利开出。 10  

实验室环境整洁、设备摆放合理。 10  

 

教学规范 

（20 分） 

实验内容和形式符合大纲要求，实验指导书规范，进度合理。 20  

实验指导  

（40 分） 

实验教学认真负责，不随意离开实验室。 10 

 
实验室秩序和纪律管理有序。 10 

熟悉实验内容，能及时指导学生排除问题或故障。 10 

能启发学生思维，增强实验教学效果。 10 

总  评 

 

 

 

 

 

 

合计  



附件 3： 系（室）主任评教标准 

（20   — 20     学年第       学期） 

系（室）  教师姓名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和标准 分值 得分 

教学规范（40 分） 

教学内容符合专业教学大纲要求。 10  

教学日历准确，并按计划执行。 10  

试卷、作业、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报告、毕业设计（论文）

评阅认真规范。 
10  

能及时、准确的归档教学档案，无缺漏、无遗失。 10  

系室活动（30 分） 能积极参加系室活动，接受并完成主任安排的系室工作。 30  

教研教改（20 分） 能积极申报各类教研教改项目，发表教改论文。 20  

学生指导（10 分） 能积极指导学生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或社会实践。 10  

总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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